
桃園市 108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性別平等─情感教育宣導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及桃園市 10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實施計畫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條 

 

貳、目標： 

一、強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功能。 

二、促進校園安全環境，提升學校師生預防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事件發生及處置能力。 

三、提升教師對於性別平等教育中情感教育之認識。 

四、提供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分享，建立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環境。 

参、目的： 

    透過辦理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的相關宣導活動， 讓各分區專任輔導老師及一般教師瞭解情感關 

係（如愛情、友情、親情）所涉及的性別議題，去除情感互動的性別刻板模式，避免因情感問題而造

成對自我或他人的身心 傷害或其他性別暴力事件，進而發展優質平等與負責的情感關係。並期透過

情感教育，引導學生思考情感關係對於自我的意義，期以適切的態度表達、接受、拒絕情感，具備溝

通協商與情緒管理的能力。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東安國小 

  四、協辦單位：內壢國中、自強國小 

伍、實施方式： 

  一、辦理時間：108年 2月至 12月，專任輔導老師 2場(北區、南區)、一般教師 13場(分區)， 

                場次表請參照附件二。其中專任輔導老師 2場及平鎮區、大溪區、龍潭區、復興區、    

                楊梅區已於 108.2~108.6辦理完畢。為擴大效益，可再次參加。 

  二、辦理地點：各分區學校，請參照附件二。 

三、報名方式：請教師上桃園市教師研習系統報名(平鎮區東安國小)，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 3  

              小時並列入研習記錄 

四、聯絡單位：東安國小  總務處  洪智揚 

  五、聯絡電話：03-4509571  分機 511 

路、參加對象：請桃園區、蘆竹區、龜山區、大園區、新屋區、觀音區、八德區、平鎮區共 8行政區 

              學校派員參加，其餘分區請鼓勵參加，參加場次請參照附件二 

柒、課程內容：性別平等情感教育宣導，三個主題(友情、親情、愛情)的實際授課課程分享，結合 

              十二年國教課綱，融入各領域的課程設計，適合各階段學生。請參照附件一。 

  一、專輔：如何運用在團體輔導或個別輔導的情感教育課程 

  二、一般教師：如何將情感教育融入各領域階段的學習內容 

捌、講師資格：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輔導員 



玖、教材來源：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研發之教學教案 

拾、經費：本研習經費由國教署 10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性別平等教育專款補助，不     

          足款項由桃園市政府補助。  

拾壹、參與人員於課務自理，不支代課鐘點費原則下，准予公差假登記，  

拾貳、獎勵：辦理本次研習工作績優人員，依市府規定予以獎勵。 

拾參、本計畫呈請校長同意後，報請市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桃園市 10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性別平等─情感教育宣導活動」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師資 備註 

13：00~13：30 報到 

活動簡介 

專案承辦人  

13：30~14：30 第一階段講座分享 

(引言、課程實作分享：友情) 

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輔導小組成員 

 

14：30~14：40 休息時間 

交流討論 

專案承辦人  

14：40~15：40 第二階段講座分享 

(課程實作分享：親情、愛情) 

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輔導小組成員 

 

15：40~16：00 綜合座談 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

輔導小組成員 

 

 

課程概念 

 

友情：引導學生面對自己的情緒，進而覺察自己情緒的變化，學會觀察他人的心情並注意他人心情的

感受，幫助孩子建立同理心的方式~讓孩子練習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事情，合宜表達情緒，破除性別上

的刻版印象~快樂做自己。 

 

親情：新住民在台灣已經超過百萬，學校的新住民之子也高達學生人數比率 15-20％。透過『我的火

星媽媽』這部微電影，從跨文化的衝突中，探討新住民之子與新住民家長之間的感情，最後明白不管

來自哪裡，家長對孩子親情都是不分國界且一樣的偉大。 

 

愛情：感情是需要經營的，改變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更好的自己，面對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及建議，

能夠用理性思考去面對，別在感情關係中過度委屈自己，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 

 

 

 

 

 

 

 



附件二 

桃園市 10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性別平等─情感教育宣導活動」 

場次表 

108.9~108.12 

場

次 

日期 活動對象 活動地點 講師 

(主講及助講) 

備註 

1 

 

10/16(三) 

13：00~16：00 

新屋區各校 

一般教師 

東明國小 

智慧教室 

彭映捷教師 

謝佳耘教師 

校內可

停車 

2 10/23(三) 

13：00~16：00 

大園區各校 

一般教師 

大園國小 

視聽教室 

黃木姻校長 

邱創炫主任 

校內可

停車 

3 11/13(三) 

13：00~16：00 

桃園區各校 

一般教師 

快樂國小 

視聽教室 

游麗容主任 

彭紫絹主任 

校內可

停車 

4 11/20(三) 

13：00~16：00 

八德區各校 

一般教師 

瑞豐國小 

圖書館 

陳鳳妹教師 

邱創炫主任 

校內可

停車 

5 11/27(三) 

13：00~16：00 

中壢區各校 

一般教師 

內定國小 

校史室 

彭康助主任 

康素雲主任 

校內可

停車 

6 12/4(三) 

13：00~16：00 

蘆竹區各校 

一般教師 

光明國小 

二樓圖書館 

彭紫絹主任 

謝佳耘教師 

校內車

位有限 

7 12/11(三) 

13：00~16：00 

龜山區各校 

一般教師 

楓樹國小 

一樓大辦公室 

陳鳳妹教師 

游淑媛主任 

校內可

停車 

8 12/18(三) 

13：00~16：00 

觀音區各校 

一般教師 

新坡國小 

圖書室 

康素雲主任 

彭紫絹主任 

校內可

停車 

 

專任輔導老師 2場及平鎮區、大溪區、龍潭區、復興區、楊梅區各區場次 

已於 108.2~108.6辦理完畢 

為擴大效益，可再次參加 

 

其餘行政區請盡快至桃園市教師研習系統報名(平鎮區東安國小) 

 

注意事項： 

1. 本次宣導研習配合各校校內研習，校內老師請至各校研習系統報名。 

2. 分區校外老師，請至(平鎮區東安國小)研習系統報名。 


